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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国 戏 曲 学 院 文 件
国戏科发〔2024〕5 号

关于印发《中国戏曲学院科研成果出版
资助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单位、部门：

经 2024 年 10 月 16 日第三届党委常委会第 137 次会议，第

35 次院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将修订后的《中国戏曲学院科

研成果出版资助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落实。

特此通知。

中国戏曲学院

2024 年 10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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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戏曲学院科研成果出版资助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学科专业建设，进一步规范和推动科研

成果的出版，给广大教职工潜心钻研学术营造良好环境，特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二条 获出版资助的科研成果应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，原

则上须为学校学科专业发展服务，有利于推动学校“四个中心”

建设。

第三条 各归口部门按照“自主申报、公平竞争、专家评议、

择优资助”的原则评选年度资助项目，出版资金须各归口部门在

年度预算中安排。

第二章 出版资助的申请

第四条 学校正式在编人员均可根据本办法申请科研成果出

版资助。

第五条 科研处专设“国戏文库”出版资助，用于出版未曾

获得其它任何渠道或形式资助的优秀学术著作，各系部可根据学

科专业发展需要设立专项出版资助，退休人员仅限申报人事处的

“晚霞工程”出版资助。

第六条 科研成果内容完整并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

法》《出版管理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方可提出申请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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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实填写《中国戏曲学院科研成果出版资助申请表》。

第三章 审批和出版要求

第七条 申请者将申请出版的科研成果和申请表一并提交各

归口部门，由各归口部门对其进行初审，初审通过后再在规定时

间内统一提交科研处。

第八条 科研处每年 5 月、10 月组织学校学术委员会召开专

门的出版资助评审会议，从意识形态、学术规范和学术质量等方

面进行审查，通过后方可出版。

第九条 每项成果出版资助额度为 6 万元。获得资助的成果

必须在封面或扉页中注明“中国戏曲学院出版资助”字样，作者

工作单位必须标注“中国戏曲学院”。

第十条 成果出版后各交一本（套）至归口部门和科研处，

统一备案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科研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从发布之日起执行，原《中国戏曲学院学

术出版资助管理办法》（院发〔2017〕16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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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戏曲学院办公室 2024 年 10 月 23 日印发



中国戏曲学院科研成果出版资助申请表

出

版

物

情

况

成果标题

副标题 主题词

所属类型
一、成果性质：专著（）、编著（）、论文集（）、其他（）

二、归口部门：

字数 图版数 照片 张，合占版

作

者

情

况

姓名 政治面貌 出生年月

学历 学位 技术职称

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

背

景

介

绍

（概述科研成果形成的有关背景）



内

容

介

绍

（概述科研成果的内容提要和章节目录等）

特

点

与

价

值

（概述科研成果的价值、特点，具体阐述成果的学术价值、出版价值以及与同类

出版的成果相较的创新之处等）

初

审

意

见
归口部门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校

学

术

委

员

会

意

见

学术委员会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（科研处制）


